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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隆市發展概況 

二.基隆市總體發展議題 

三.環境敏感地區利用與管制議題 

四.山坡地利用與管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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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口  
 1處國際商港，2處一級漁港、4處二級漁港 
 基隆港進出港旅客106萬人，近十年成長率277% 
 基隆港貨櫃裝卸量147.19萬TEU，近十年成長率為-6% 

      人口  
 107年底戶籍人口約37萬人，平均成長率為-0.5% 
 非都土地占陸域45%，僅3%人口，約1萬人居住 
 都市計畫計畫人口51萬人，實際人口約36萬人（占

97%人口） 
 預估本市至125年戶籍人口將下降至36萬人。 

      經濟  
 產值以三級產業為主，約占全市70%。二級產業次
之，約占29% 

 就業人口以三級產業為主，約占全市79%。二級產
業次之，約占17% 

 三級產業以運輸及倉儲業為主，占三級產業67%產
值、30%就業人口 

海域358,542平方公里 

陸域132.76平方公里 
（都計55%、非都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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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機能
轉型定位 

地形環境
限制發展 

區域發展與競合 

基隆市於北部區域縣市競

合中逐漸被邊緣化。 

基隆多山坡地

及環敏地區，

應兼顧保育及

利用平衡。 

 

基隆港已從貨

港逐漸轉變成

貨客並重港

口，故轉型後

之定位及相應

經濟、土地使

用應重新思考

及討論。 

涉及基隆對外

關係，擬於下

次座談會進行

重點討論。 

主要為基隆內

部環境及土地

利用，將於本

次會議進行重

點討論研析。 

總體發展
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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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透過國土保育地區劃設，

明確指認應保護及保育區

域，並配合較為嚴格之土地

使用原則進行管制，降低土

地超限利用可能性。 

議題：基隆市如何有效建構及完善環境敏感地區利用管制 

基隆市環境敏感地區分布約
占陸域97%。 

早年並無相關環境敏感等資
訊，造成部分都市發展用地

實質位於難以開發區位或產

生超限利用行為。 

針對環境敏感地區之土地
利用行為，基隆市國土計
畫應如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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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模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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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保育地區模擬劃設>> 

零星分布者研議不納
入國土保育地區。 

都計區內環敏地區除央
管河川區域納入國土保
育地區外，其餘仍劃入
城鄉發展地區。 

使用 
分區 

符合國保1 
劃設條件(面積) 

符合國保2 
劃設條件(面積) 

住宅區 18.22 292.45 
商業區 0.13 59.43 
工業區 0.4 34.12 
倉儲區 0.28 25.83 
保護區 223.98 918.56 
其他分
區用地 

210.26 647.4 

合計 453.27 1,977.79 

都計區內有大量符合國保1、2
劃設條件之環境敏感地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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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
市土
地 

土地使用以加強資源保育、環境保護及不破壞原生態環境及
景觀資源為原則，並得限制、禁止開發利用或建築行為。 

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 
(895.29ha) 

都市 
土地 

農業發展地區第3類 
(2,377.67ha) 

國土保育地區第2類 
(2,874.49ha) 

城鄉發展地區第2-1類 
(11.67ha) 

城鄉發展地區第2-2類 
(65.11ha) 

城鄉發展地區第1類 
(7,590.79ha) 

國土保育地區第4類 
(148.75.ha) 

為提供坡地農業及供營林使用。 

既有鄉村區土地以提供住商使用為主，並得提供必要之公共
設施。 

依開發許可計畫實施管制。 

依都市計畫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並配合本計畫指導事
項進行必要之檢討。 

依都市計畫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遵循本計畫國土保育
地區第一類土地使用指導原則，檢討本地區土地使用分區、
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提供水資源、森林資源、動植物資源、文化景觀等資源之永
續經營，在不超過容受力下，得允許一定規模以下開發利
用。 

國土功能分區土地使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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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
市土
地 

國保1 
(895.29ha) 

都市 
土地 

農發3 
(2,377.67ha) 

國保2 
(2,874.49ha) 

城2-1 
(11.67ha) 

城2-2 
(65.11ha) 

城1 
(7,590.79ha) 

54%陸域面積 

國保4 
(148.75.ha) 

國土計畫如何指導都計區內環敏地區之土地使用? 

轉   

換 

依未來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方向，本市
非都市土地主要供國土保育及農業發展，
屬低強度土地利用行為，故位於非都市土
地內之環境敏感地區，原則可透過國土計
畫進行管理以降低土地超限利用。 

依都市計畫管制為原則。 

央管河川區域納入國保4，並依國保1土地使用指導原則，檢討土地使
用分區、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轉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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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區及國土保育地區使用項目研析>> 

類別項目 都計保護區 國保一、四 
國防所需之各種設施 V V 
警衛、保安、保防、消防設施 V V 
臨時性遊憩及露營所需之設施 V V 
公用事業、社會福利事業所必需之設施 V V* 
採礦之必要附屬設施：電力設備、輸送

設備及交通運輸設施 
V X 

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 V X 
廢棄物資源回收、貯存場及其附屬設施 V V* 
水質淨化處理設施及其附屬設施 V V 
造林及水土保持設施 V V 
為保護區內地形、地物所為之工程 V V 
汽車運輸業所需之停車場、客、貨運站

及其必需之附屬設施 
V X 

危險物品及高壓氣體儲藏、分裝等 V X 
溫泉法施行前，已開發溫泉使用之溫泉

井及溫泉儲槽 
V V 

休閒農業設施 V X 
農村再生相關公共設施 V V 
自然保育設施 V V 
綠能設施 V V 

  

 現況本市都市計畫保護區使
用項目係依「都市計畫法臺
灣省施行細則」辦理。 

 依該細則內容，都計保護區
經審查可使用之使用類型約
有17項，如右表所示： 

 與目前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之土地使用項目（草案）相
比較，現有都市計畫保護區
之使用容許項目及彈性較高。 

*：部分項目為不允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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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基隆市如何有效建構及完善環境敏感地區利用管制 

 符合國保1劃設條件之保護區，建議可依國保1土地使用指
導原則，檢討土地使用分區或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規劃單位初步研析意見： 

透過國土計畫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進行管理以降低土
地超限利用。 

非都市土地 

都計區保護區土地使用再限縮? 
都市計畫保護區分級分類? 
劃入國土保育地區第4類? 

土地開發權益可透過「國土永續
發展基金」、 「實施國土計畫
所受損失補償辦法」進行補償。 

 研議檢討變更符合國保地區劃設條件之都市發展用地為保
護區，並應優先檢討符合國保1環敏地區土地，實質反映環
敏潛勢，並據以調整修正計畫人口。 

都市土地 

位屬都市計畫區內，有關人民開
發權益受損應如何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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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因預期都市發展而超
限劃設於山坡地之分區如
何於本次國土計畫回應?  

議題：山坡地開發利用與管制競合 
 

基隆市山坡地約占陸域
94%，可開發土地有限且環
境容受力較低。 

97%人口分佈都計區，現有
主要計畫人口以51萬人為
目標，惟本案推估至125年
本市居住人口僅36萬人，
容積供給供過於求。 

本市許多坡度較陡之山坡地
被劃設為住、商、工、公共

設施等都市發展用地，難以

開發，部分地區亦面臨過度

開發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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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 一般縣市 基隆市 
坡度30%以下 可開發配置建築。 可開發配置建築。 

坡度30%-55% 不可開發配置建築。 擬具適當之坡面穩定設計，由本市審查小組審
查通過後，可開發配置建築。 

坡度55%以上 不可開發配置建築。 不可開發配置建築。 

法源依據 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技術規則。 
 基隆市山坡地開發建築基地條件特殊免適用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二百六十二
條第三項規定認定標準。 

 基隆市過去為山坡地開發利用，參循建築法相關法系規定，訂定「基隆市山坡地開發建
築基地條件特殊免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二百六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認定標
準」，允許本市「建築物配置在坵塊平均坡度30%以上，未達55%之位置時，需擬具適
當之坡面穩定設計，並由審查小組審查通過者，得不受同條第三項之規定限制。」 

 基隆市山坡地占陸域94%，上述自治法規確實能有效提高可建築開發彈性，然該情形係
建構在比其他縣市較為寬鬆之坡地建築標準，以國土保育、保安視之，易干擾及破壞原
始生態及地貌環境。 

 若後續研議廢除該法規，將影響坡度30%~55%土地之開發行為，故是否需有其他配套
措施?或考量該法規並非全部開放坡度30%~55%土地開發權，仍需進行審查再行辦理，
故廢除該法規在法理上似無嚴重侵害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或得免研議相關補償措施? 

基隆市山坡地建築開發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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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30~55% 
（ha） 

坡度大於55%
（ha） 

使用 
分區 

總面積 
開發使
用面積 

總面積 
開發使
用面積 

住宅區 202.1 90.3 91.71 25.74 

商業區 2.49 1.58 1.12 0.64 

工業區 31.00 3.30 9.88 5.59 

倉儲區 37.56 5.17 14.89 1.34 

住宅區 

商業區 
坡度30~55%及55%以上開發使用
面積約為1.58及0.64公頃，比率分
別高達63%、57%。 

坡度30~55%及55%以上開發使用
面積約為90及26公頃，比率則分別
達45%、28%。 

住商分區明顯於高坡度地區 
有超限利用之虞 

重要土地使用分區於山坡地之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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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
分區 

國保1 
(895.29ha) 

都市 
土地 

農發3 
(2,377.67ha) 

國保2 
(2,874.49ha) 

城2-1 
(11.67ha) 

城2-2 
(65.11ha) 

城1 
(7,590.79ha) 

54%陸域面積 

國保4 
(148.75.ha) 

為強化都市計畫對於山坡地之管制 
國土計畫應針對都市計畫地區提出何種建議或指導? 

轉   

換 

依都市計畫管制為原則。 

依國保1土地使用指導原則，檢討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管制規定。 

轉   

換 

 
  

 
 

 
 

 
 

     

     

     

     

 使用分區 住宅區 商業區 工業區 倉儲區 公園綠地 其他都市發展用地 

坡度

30~55% 

面積（ha） 202.1 2.49 31.00 37.56 160.36 270.19 
開發使用面積（ha） 90.30 1.58 3.3 5.17 17.85 146.82* 
百分比  （％） 44.68  63.45  10.65  13.76  11.13  54.34  

坡度大於

55% 

面積（ha） 91.71 1.12 9.88 14.89 96.09 136.27 
開發使用面積（ha） 25.74 0.64 5.59 1.34 9.89 57.32* 
百分比  （％） 28.07  57.14  56.58  9.00  10.29  42.06  

* 主要為道路、
墳墓用地及
油庫專用區 

 

多為低強度土地使用，位於非都市土
地之山坡地，可透過國土計畫功能分
區或使用地管理，降低土地超限利用。 

然本市坡度>30%之乙、丙種建築
用地面積約0.89、16.16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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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基隆市山坡地開發利用與管制競合 
規劃單位初步研析意見： 

透過國土計畫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進行管理以降低土地
超限利用。 

非都市土地 

土地開發權益可透過「國土永續
發展基金」、 「實施國土計畫
所受損失補償辦法」進行補償。 

 研議修訂或廢除「基隆市山坡地開發建築基地……認定標
準」，回歸中央法規辦理。 

都市土地 
 依該法規坡度30%~55%建物
配置開發為逐案審查，若廢除
是否並無涉及開發權益補償? 

 檢討變更高坡度之都市發展用地為保護區，並優先檢討坡
度達>55%尚未開發利用之土地，實質反映不可開發區位，
並同步檢討計畫人口。 

 坡度達55%都市發展用地，
是否具備開發價值及權益? 

 已開發利用之土地應進行何
種處理? 

 完備都市計畫容積移轉機制，作為配套措施，以降低土地
所有權人開發權益。 

 現況法規針對容移基地(公設、
古蹟)有一定限制，如何有效
突破，研提基隆特別方案？ 




	投影片編號 1
	投影片編號 2
	基隆市發展概況
	基隆市總體發展重要議題
	環境敏感地區利用與管制
	環境敏感地區利用與管制
	環境敏感地區利用與管制
	環境敏感地區利用與管制
	關鍵議題研析
	關鍵議題研析
	議題與討論
	山坡地利用與管制
	山坡地利用與管制
	山坡地利用與管制
	關鍵議題研析
	議題與討論
	投影片編號 17

